码号资源申请及备案要求

向山东省通信管理局申请的码号资源种类、申请人资格、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和启用时间和最低使用规模要求见下表：
 
	码号资源种类
	码号用途
	申请人资格
	应提交的申请材料
	启用时间和最低使用规模

	本地电话网局号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电信网单位
	1、2、7、8、９、12
	半年内启用

	96XXX短号码
	跨地区电信业务接入码
	省内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者或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1、2、3、4、5、6、7、8
	 1年内跨地区的4个城市启用，使用规模根据各业务具体情况确定


	
	本地电信业务接入码
	省内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者或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1、2、3、4、5、6、7、8
	3个月内启用，使用规模根据各业务具体情况确定


	
	跨地区客户服务中心接入码
	服务型企、事业单位
	1、2、5、6、7、8、10、11
	1年内跨地区的4个城市启用

	
	本地客户服务中心接入码
	服务型企、事业单位
	1、2、5、6、7、8、10、11
	3个月内启用

	
	智能网业务接入码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1、3、5、6、7、8
	3个月内启用

	国内NO.7信令点编码
	 
	专用网单位、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者
	1、2、3、5、6、7、8
	 3个月内启用

	码号备案
	
	已取得信息产业部码号批复的单位
	1、2、5、6、8
	按信息产业部相关要求


上表中有关内容的说明如下：
1、 申请报告：（写申请码号的用途、使用范围、数量）
a) 申请报告的名称“关于申请……的报告”要简单明了，根据行文规定要一事一文，对于同时申请多种类的号码应分别行文；

b) 申请报告的主送单位为山东省通信管理局；

c) 申请码号的用途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是码号将用于何种业务，如IP电话、智能业务、ISP、呼叫中心、寻呼、信息台、信令、客户服务等；第二是所开业务的服务对象，如提供公众服务、提供本部门或本企业服务。

d) 申请码号的使用范围应写明申请时业务已经覆盖的地市；

e) 数量应写明当前使用的数量和今后将扩展的计划，当数量大于一个时应注明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分段（如寻呼用于自动和人工接入、信令的不同地域等）；

f) 申请报告一定要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g) 申请报告应由申请的主体主管部门申请，以正式公函的方式交码号主管部门。

h) 申请报告注明日期。

2、 申请资格证明材料及联系方式（有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应提供许可证复印件）；

a) 电信条例和电信法规规定的实行电信经营许可证管理的电信业务必须在获得山东省通信管理局核发的许可证后才能申请码号资源，提供许可证复印件应在复印件上加盖申请单位的公章；

b) 提供申请主体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申请单位的公章；

c) 对于国家特许的经营行业和专业管理的部门要提供上级主管部门的批件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申请单位的公章。

3、 业务原使用码号资源情况（原使用的码号、码号使用的范围等，适用于原使用有码号的业务）；

4、 业务发展规划和预期服务能力（写业务种类及业务发展规划内容，业务发展进度安排；预期服务范围、服务内容、用户容量和所能提供的服务质量等）；

业务发展规划和预期服务能力是根据申请者所提出申请码号种类而不同，如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非电信业务和公益服务业务等，一下是一些业务的主要特征：

a) 业务种类及业务发展规划应提供与申请码号相关的业务种类，如申请客户服务中心接入码应提供业务服务的种类，如咨询、查询、投诉、检索等；

b) 业务发展进度安排是指核准码号后，能提供各业务的时间安排计划；

c) 预期服务范围包括用户的范围、地域的范围及业务的范围（如语音、数据、操作员服务等业务）；

d) 用户容量是申请的码号在使用后受益的用户数量（如银行客户服务中心短号码的用户数量即本银行开户数量）；

e) 服务能力还包括开放业务中继线的数量、通信设备的容量、功能等；

f) 服务质量的条件有服务时间7×24小时、服务跟踪等内容。

5、 启用码号的技术方案（写与相关基础电信网络的连接方式、电信用户（或服务对象）的接入方式等）；

启用码号的技术方案不仅是关系到码号申请者是否能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码号资源，也是关系到确保获准码号后各电信运营者能够及时配合码号申请者开通使用码号的问题。

启用码号的技术方案是指核配码号后申请使用单位启用码号的技术实施方案，根据申请者对不同电信码号的申请其技术方案的要求也不同，主要要求如下：

a) 启用码号所采用的技术，如交换机、路由器、Call Center、IP、数据专线等；

b) 码号使用全省或部分城市的连网方式，如运行在PSTN、数据网、信令网、专网、租用网等方式；

c) 联网接入基础电信运营者的方式，如接入一个固定的电信运营者，其他运营者例如移动、卫星的用户可通过网关与这个固定运营者连接；

d) 码号的使用中要求同时提供语音和数据的业务，要提供语音和数据各自的组网方案；

e) 组网方案如果分级或分区的，应写明分级或分区的规定；

f) 码号使用者建立网路时，与基础电信运营者的中继方式和信令方式；

g) 用户使用码号的拨号方式；

h) 用户使用码号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

6、 码号启用实施进度安排（写启用码号城市（或地区）的时间安排、码号启用城市系统建设规模和目标、网络建设实施进度安排等）；

a) 码号使用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启用所分配的码号，并基本达到预期的服务能力；

b) 码号启用实施进度安排的起始时间是码号管理部门核准码号的日期；

c) 码号启用实施进度安排应提供一年内完成多少城市的详细计划和时间进度安排，并规划出3至5年的发展建设规划。

7、 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应按照规定的格式作出书面保证）；

a) 码号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结构、位长、用途和使用范围使用码号。未经批准，码号使用者不得将码号转让、出租或改变用途，不得将码号作为商标进行注册；

b) 签订保证书是为了让企业法人了解国家对码号资源使用的政策，自觉遵守有关码号资源使用的管理规定，积极主动配合通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c) 保证书由码号申请者填入申请单位，及法人的亲笔签字和申请单位加盖公章。

8、 近期启用码号所需设备、线路等的准备情况（写达到近期启用码号所需设备的订货或到货、存货情况，以及线路准备情况等）；

a) 申请新开码号业务的，要求提供与业务容量相当的设备准备情况，包括设备选型、订货单、到货单等证明设备准备情况的最新凭据；

b) 原有码号已经开放业务，申请增加码号的容量或申请将业务转换新申请码号段的，要求提供原码号使用状况，及为申请的码号开通所准备的最新设备情况；

c) 线路准备情况是指在获取申请的码号后，开放业务时采用什么技术标准的线路、线路的容量、线路的局向及与有关电信经营者开通线路的协议书等。

9、 原分配码号资源正在使用的情况和申请日前6个月内每月用户号码回收再利用情况；
a) 原分配号码是指用于正在开放业务所使用的号码，如用户号码、短号码、800等号码的数量、使用的范围和正在开展业务的情况；
b) 原分配编号是指用于正在开放业务所适用的No.7信令编码，包括主信令区、分信令区、信令点等正在使用的数量、使用的范围和使用的情况；
10、 服务内容、服务量预测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11、 专家评审后的业务开展可行性报告和专家评审意见
a) 有一些业务申请码号时需要提交可行性报告或技术方案，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可行性报告或技术方案进行评审，评审后由码号申请单位按照评审会的专家意见进行修改；

b) 专家评审意见是指专家评审会所通过的，关于开展业务可行性报告或技术方案意见的会议纪要。

12、 申请码号使用规划。

